
水
息
的
經
濟
問
題
與
對
策

報
告
人.. 

黃
泉
爐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生

.
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大
學
農
業
與
應
用
經
濟
系
博
士

.
現
任
清
華
大
學
經
濟
所
教
授
暨
中
央
研
究
院
經

濟
所
合
聘
研
究
員

評
論
人
.. 

蕭
新
爐

﹒
氏
國
三
十
七
年
生

﹒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社
會
學
博
士

.
現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氏
族
所
研
究
員
‘
台
大
社
會

學
系
教
授

評
論
人.. 

蔡
勳
雄

﹒
氏
國
三
十
年
生

.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建
築
暨
計
畫
學
院
哲
學
博

士
.
現
任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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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患
的
經
濟
問
題
與
對
策

。
黃
宗
煌

、
水
患
的
特
性

在
我
們
所
處
的
環
境
中
，
天
然
災
害
的
種
穎
著
賣
不
少
，
舉
凡
森
林
火
災
、
火
山
爆
發
、
乾
早
、
地
震
、

雪
崩
、
龍
捲
風
、
颱
風
、
水
災
等
，
在
世
界
各
地
處
處
可
見
，
其
中
水
災
所
造
成
的
死
亡
人
數
不
亞
於
地
震
或

龍
捲
風
(
見
表
二
，
而
所
造
成
財
務
支
出
更
是
居
高
不
下
。
例
如
表
二
顯
示
，
在
一
九
六
五
至
八
五
年
間
，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為
舒
解
各
類
自
然
災
害
所
付
出
的
經
費
中
，
仍
以
水
災
為
最
大
宗
，
不
僅
如
此
，
因
水
災
所
造
成

之
經
濟
損
害
與
死
亡
人
數
也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見
圖
一
)
。

我
國
地
處
太
平
洋
西
岸
，
常
為
颱
風
襲
捲
的
必
經
之
地
，
因
此
每
年
帶
來
形
影
不
離
的
風
吉
與
水
災
，
常

造
成
為
數
不
貴
的
經
濟
損
害
.
，
由
圖
二
可
以
看
出
，
在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至
八
十
一
年
間
，
本
省
因
颱
風
與
水
害

所
造
成
的
農
作
物
損
失
，
動
輒
上
數
十
億
元
，
嚴
重
時
更
高
達
百
億
元
以
上
。
今
年
更
是
屋
漏
偏
逢
連
夜
雨
，

先
後
遭
受
五
三
豪
雨
及
提
姆
、
凱
特
林
、
道
格
、
弗
雷
特
、
葛
拉
絲
及
席
斯
等
六
個
颱
風
來
襲
，
危
害
之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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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 每年死亡率

車 美國 1/20,000 

禍 英國 1/時，600

電擊(英國) 1/10，000 ， 00。

飛機 美國 1/10，。俏，000

空難 英國 1/凹，0帥，000

地震(美國加州、i) 1/588,000 

龍捲風(美國中西部) 1/455,000 

洪水(美國) 1/455,000 

l 堤防潰決(荷蘭) 1/帥，000 ， 00。

資料來源: Smith (l992). 

表

各
想
事
故
與
災
害
造
成
人
命
損
失
的
風
脆
率

一一f.!~J ~ ---~--l 聖
支

災害別 發生次數 當期幣值(千美元)

冰、雪事
19 151,427 

故

颱風 39 1,173,1 41 

地震 7 203,881 
龍捲風 109 44 1,685 
乾旱 4 1,134 
水庫潰決 7 55 ,764 
洪水及暴

337 1,684 ,702 
雨

海岸暴風
7 158,261 

雨

年幣值(干美元)

國
聯

邦
政
府

篤
舒

解
各

額

災
害

的

L_~…一-JE資料來源: Pickerìng and Owen (1994) ，頁 221 0 出

205 ,511 

1,947 ,939 

405 ,706 

648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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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記
憶
猶
新
(
見
表
三
)
。

颱
風
與
豪
雨
為
本
省
水
息
的
主
要
根
源
，
雖
然
二
者
在
本
質
上
均
屬
於
自
然
現
象
，
但
所
造
成
的
災
害
損

失
卻
不
盡
然
是
成
事
在
天
，
其
中
或
多
或
少
也
可
歸
咎
於
現
有
的
經
濟
活
動
與
制
度
。
為
了
針
對
本
省
的
水
患

而
研
提
因
應
對
策
，
首
先
必
須
瞭
解
水
患
的
成
因
，
茲
就
自
然
因
素
、
經
濟
因
素
、
及
公
共
政
策
等
三
方
面
分

別
論
述
如
下
。

u
u自
然
因
素

颱
風
與
豪
雨
的
發
生
純
屬
自
然
現
象
，
但
我
們
若
能
掌
握
這
種
自
然
現
象
的
特
性
，
或
許
也
能
在
因
應
對

策
上
獲
得
一
些
啟
發
。
在
此
僅
說
明
本
省
雨
量
的
若
干
特
性
如
下
•. 

1
頻
率

颱
風
或
豪
雨
是
否
發
生
的
頻
率
其
有
高
度
的
不
確
性
，
而
且
出
現
在
不
同
時
點
的
獨
立
性
也
很
高
，
因
此
，

就
如
何
影
響
發
生
頻
率
而
言
，
我
們
堪
稱
束
手
無
策
。
雖
然
科
學
家
們
預
測
，
溫
室
效
應
可
能
導
致
水
分
的
蒸

發
量
增
加
，
現
有
雨
帶
，
向
北
半
球
推
移
，
降
雨
日
數
誠
少
等
現
象
，
但
颱
風
與
豪
雨
在
本
省
發
生
頻
率
是
否
可

能
隨
之
而
產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目
前
猶
難
論
斷
。

2

雨
量

基
於
水
文
循
環
的
原
理
(
見
圖
三
)
，
每
年
的
降
雨
量
似
乎
不
致
於
有
逐
年
增
加
或
減
少
的
趨
勢
。
就
本
省

各
縣
市
而
昔
日
，
不
論
年
降
雨
量
或
各
旬
的
降
雨
量
，
似
乎
也
無
明
顯
的
增
加
或
減
少
趨
勢
。
不
過
，
水
文
循
環

的
原
理
也
顯
示
，
地
下
水
的
長
期
量
滅
，
不
但
降
低
地
下
水
在
穩
定
供
水
上
的
功
能
，
而
且
也
意
謂
著
蒸
發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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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金額:千元衰

面積.公頃三

凱特琳
道格颱風

弗雷特 葛拉絲
項目 總計 五三豪雨 提姆颱風 暨

颱風
連續豪雨

颱風 颱風

發生日期 5 月 3 日 7 月 10日 8 月 3 日 8 月 7-19日 8 月 20[1 9 月 1 R 

農業總損失 10.053.477 252.075 2.590.192 620.170 6.063.970 21.661 505.409 

農田損失 836.748 70.000 12.780 686.550 1.018 66.400 

農作物損失 6.447.815 234.880 2.348.291 281.838 3.392.671 5.272 184.863 

畜產損失 221.659 15.835 15.878 41.601 108.617 185 39.543 

漁業損失 707.030 1.360 65.935 126.261 497.614 11.790 4.070 

林業損失 374.053 36.928 7.745 118.751 3.396 207.233 

水土保持損失 1.466.172 53.160 149.945 1.259.767 3.300 

蔬 面積 5.334 656 1.756 430 2.308 35 149 

也物街量
菜 顯金 585.428 70.848 189.693 47.906 257.109 3.780 16.092 

水 面積 13.572 6.182 356 6.602 4 428 

額金積面書 果 額金 4.280.330 1.381.301 126,448 2.632.695 1.492 138.394 

及 水
面

7.432 28 4.918 386 1.854 246 
積

稻 金額 428.279 1.932 339.337 13.510 64.890 8.610 

受災最重辦理 宜蘭、花蓮 高雄 苗栗、台巾 宜蘭

現金救助地區 、台東 、商投、高

雄

辦理籽困貸款 台北、桃園 高雄 台北、宜蘭 宣蘭

地區 、新竹、影 、台東、ê'î

化、嘉義、 梁、台中、

宜蘭、花蓮 南投、嘉義

、台東 、台南(縣

市)、高雄(

縣市)

總面積 35.257 1.639 16.880 1.842 13.983 39 874 

民
圓
的
年
歷
次
颱
風
華
兩
農
業
災
情
統
計
表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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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增
加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未
來
的
降
雨
量
是
否
會
隨
地
下
水
的
減
少
而
增
加
呢
?
也
許
地
下
水
的
流
失
量
占

降
雨
量
的
比
例
微
不
足
道
，
但
此
種
不
健
康
的
循
環
現
象
，
是
值
得
重
視
的
問
題
。

3

時
間
分
布

比
諸
降
雨
量
，
降
雨
的
時
間
分
布
及
密
度
與
水
患
嚴
重
程
度
關
聯
更
為
顯
著
。
本
省
的
降
雨
量
非
常
集
中
，

例
如
由
圖
四
可
以
看
出
.. 

在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到
八
十
一
年
間
，
全
省
降
雨
量
的
高
峰
集
中
在
下
列
時
段

.. 

仙
五

月
下
旬
至
六
月
上
旬
，

ω
六
月
下
旬
，

ω
七
月
下
旬
，
及
仙
八
月
中
旬
至
九
月
下
句
。
此
外
，
十
月
份
也
偶
有

豐
沛
雨
量
，
但
都
集
中
在
宜
蘭
、
花
蓮
及
台
東
等
地
。
如
此
集
中
的
降
雨
型
態
是
本
省
水
患
最
難
克
服
的
關
鍵

所
在
。4

空
間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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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省
降
雨
量
的
空
間
分
布
雖
然
以
北
部
及
東
部
較
多
，
但
不
致
於
過
度
不
均
(
見
圖
五
)
，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則
在
於
旱
季
綿
延
過
長
，
且
於
北
、
中
、
南
、
東
各
區
也
略
有
不
同
。
至
於
水
害
及
颱
風
所
造
成
的
損
害
，
在

空
間
上
也
有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
以
農
作
物
為
例
，
大
部
分
的
主
要
災
區
為
雲
林
、
嘉
義
、
台
南
、
彰
化
、
高
雄
、

南
投
、
屏
東
、
宜
蘭
及
花
蓮
(
見
圖
六
)
。
由
以
上
的
說
明
可
知
，
本
省
的
水
患
受
降
雨
過
度
集
中
的
影
響
最
大
，

再
加
上
本
省
河
川
、
地
勢
等
地
理
環
境
特
色
，
使
水
患
造
成
的
災
害
雪
上
加
霜
。
因
此
，
從
自
然
因
素
的
觀
點

而
言
，
如
何
有
效
減
少
豐
水
期
之
地
表
及
河
川
逕
流
量
，
實
乃
防
洪
的
重
要
方
向
之
一
。

川
門
經
濟
因
素

雨
量
的
時
空
分
布
固
然
為
水
患
的
主
要
根
源
所
在
，
但
人
為
的
各
項
經
濟
活
動
則
加
深
了
自
然
災
害
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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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而
這
些
活
動
，
則
以
人
們
不
當
使
用
土
地
資
源
為
最
主
要
，
其
中
舉
凡
濫
伐
森
林
、
山
坡
地
超
限
使
用
或

不
當
開
發
等
均
屬
之
。
土
地
利
用
型
態
不
但
影
響
雨
量
的
逕
流
係
數
、
地
表
逕
流
量
和
洪
峰
量
，
同
時
也
影
響

土
壤
保
留
雨
水
的
能
力
及
其
沖
蝕
量
〈
拉
一
〉
'
這
對
水
災
的
損
害
效
果
均
有
直
接
的
影
響
。
此
外
，
因
過
量
抽

取
地
下
水
而
導
致
地
層
下
陷
，
或
在
洪
氾
區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
也
都
是
擴
犬
水
患
損
害
的
原
因
，
全
省
許
多
地

層
下
陷
區
每
逢
雨
季
或
颱
風
便
有
海
水
倒
灌
或
積
水
不
退
的
現
象
，
在
在
都
顯
示
資
源
不
當
利
用
助
長
水
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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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

川
同
公
共
政
策

洪
水
與
土
地
的
不
當
利
用
雖
然
堪
憂
，
但
可
用
以
亡
羊
補
牢
或
思
患
預
防
的
政
策
體
系
是
否
完
備
，
也
攸

關
水
患
的
嚴
重
性
，
茲
列
舉
數
項
應
予
改
善
之
公
共
政
策
﹒
-

l

與
水
患
息
息
相
關
之
森
林
、
土
地
及
水
資
源
之
利
用
與
開
發
的
相
關
法
令
，
近
年
來
在
行
政
機
關
的
努

力
下
雖
已
改
善
不
少
，
但
仍
欠
缺
整
合
性
的
管
制
制
度
，
而
目
前
的
管
制
機
關
也
形
同
多
頭
馬
車
(
見
表
四
)

協
調
士
作
倍
感
艱
辛
，
事
權
難
以
一
貫
。

立
洩
洪
道
、
排
水
道
等
硬
體
系
統
不
足
、
或
週
邊
環
境
維
護
不
善
，
許
多
河
道
甚
至
淪
為
廢
士
、
垃
圾
、

或
其
他
有
礙
排
水
之
用
。

1

用
於
治
山
防
洪
的
經
費
雖
然
龐
大
(
見
表
五
)
，
但
其
配
置
是
否
得
當
?
又
是
否
充
分
發
揮
7
預
期
的
功

效
?
凡
此
問
題
，
猶
欠
缺
完
整
的
評
估
架
構
。
更
重
要
的
是
，
治
山
防
洪
的
效
益
與
成
本
的
歸
宿
及
分
攤
，
也

都
缺
乏
適
當
的
準
則
或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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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水
土
利
用
有
關
之
法
規
及
主
管
機
關

法規 中央法律 中央命令 省法規 主管機關

事項

集水區之治理 台灣省水庫集

水區治理辦法

集水區內農業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委員會

之經營管理 施行細則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土地使用、分 土地法、土地 土地登記規則 內政部

區管制、建築 法施行法、區 、區域計畫法 省(市)政府

管理 域計畫法、都 施行細則、都 縣(市)政府

市計畫法、平 市計畫法施行

均地權條例、 細則、非都市

建築法 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平均士也

權條例施行細
則、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

山坡地之開發 山坡地保育利 農業發展條例 經濟部

利用 用條例、農業 施行細則 農委會

發展條例 省叫府 l
縣(市)政府

山地(胞)保留 農業發展條例 同上、山胞保 內政部

地之地籍、地 、山坡地保育 留地管理辦法

權及開發利用 利用條例 縣(市)政府

道路的規劃、 公路法 交通部

修建、養護 省(市)主管廳|

、處、局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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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中央法律

事項

觀光事業之計 發展觀光條例

畫、管理

國有林之編定 森林法

、經營管理

礦業權之設定 礦業法、礦業

及劃為禁採區 安全法
或國家保留區

等

水利行政事務 水利法、電業

法(水利發電)

國家公園之設 國家公園法

立、管理

野生動物之保 野生動物保育

E罔R 法

水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法

、飲用水管理

條例

廢棄物清理 廢棄物清理法

農藥管理 農藥管理法

中央命令 省法規

風景特定區管

理規則

水利法施行細 台灣省灌溉事

則、台灣地區 業管理規則、

地下水管制辦 台灣省河川管

法 理規則

國家公園法施

行細則

水污染防治法

施行細則

廢棄物清理法

台灣省施行細

則

農藥管理法施

行細則

主管機「

交通部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農委會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經濟部

省(市)政府

經濟部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內政部

農委會 |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環保署

省環保處

市環保局

縣(市)政府

環保署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農委會

省(市)政府

縣(市)政府

表
固

續



表
主

台
灣
地
區
治
山
防
洪
計
畫
經
費

(
單
位.. 

千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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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西部地區 東部及蘭陽地區 合計

69 41 1,810 411 ,810 

70 428,370 428,370 

71 397,150 397,150 

72 182,380 182,380 

73 242,180 242,180 

74 377,480 377,480 

75 
100,000* 

276,000 276,000 
(90,497) * * 

76 
400000* 

414,000 814,000 
(364,089) 

77 
600000* 

600,000 1,200,000 
(590,02 1) 

78 
600000* 

630,000 1,230,000 
(589,226) 

一一

79 
500000* 

770,000 770,000 
(452,368) 

80 500000* 900,000 900,000 

81 1,900,000 760,000 2,660,000 

82 1,900,000 900,000 2,800,000 

83 1,550,000 837,000 2,387,000 

84 2,000,000 8,088,000 10,088,000 
合計 10,050,000 16,214,370 26,264,370 

*代表山坡地緊急防災計畫經費 o

* *括弧內數值代表實際支用額。
資料來源:省政府農林廳廖股長義興提供，特此致謝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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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
患
治
理
上
的
幾
個
經
濟
問
題

水
息
的
發
生
既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自
然
現
象
，
因
此
治
理
水
患
的
目
的
並
非
在
於
水
患
的
根
絕
，
而
是
在
於

將
水
患
的
「
社
會
成
本
」
降
低
到
最
小
的
水
準

o

所
謂
水
息
的
社
會
成
本
，
原
則
上
可
劃
分
為
三
大
類

.. 

l

損
害
成
本
|
|
指
水
患
發
生
後
所
造
成
之
直
接
與
間
接
、
有
形
與
無
形
的
各
項
損
失
(
見
表
六

)
O

Z

治
理
成
本
|
|
也
拍
馬
復
原
水
患
所
造
成
之
各
項
實
物
損
害
而
付
出
之
所
有
成
本
。

內4小
預
防
成
本
i
l
l

為
預
防
水
患
發
生
的
各
項
支
出
，
例
如
建
防
波
堤
、
撤
離
民
眾
等
。

一
般
而
言
口
，
能
使
水
患
之
社
會
成
本
達
到
最
小
化
的
水
患
治
理
政
策
，
可
稱
為
具
有
「
成
本
有
效
性
」
的

政
策
，
而
欲
達
到
此
一
目
標
的
必
要
條
件
，
實
與
「
柏
拉
圖
最
適
」
(
句
也
門
的
阱
。
。
均
已

E
m
-
-
q
)所
需
之
條
件
一

致
，
此
即.. 

水
患
的
邊
際
損
害
成
本
應
等
於
邊
際
防
治
成
本
(
即
為
邊
際
治
理
成
本
與
邊
際
預
防
成
本
之
和
)
。

此
一
必
要
條
件
直
接
決
定
了
用
於
治
理
水
患
所
需
之
防
治
成
本
(
即
為
治
理
成
本
與
預
防
成
本
之
和
)
，
故
為
配

置
治
理
水
患
所
需
之
經
費
的
一
項
重
要
準
則
。
由
此
可
知
，
水
患
之
損
害
成
本
及
防
治
成
本
的
評
估
是
提
升
水

患
治
理
之
經
濟
效
率
的
重
要
課
題
。
此
外
，
損
害
成
本
與
防
治
成
本
評
估
也
是
水
庫
、
水
壩
、
或
攔
河
堪
等
工

程
之
計
畫
評
估
(
℃
門
。
古
巴
。s
-
5

丘
。
口
)
的
重
要
項
目
之
一
，
但
環
顧
國
內
的
多
項
決
策
，
對
上
述
課
題
的
分

析
都
十
分
粗
糙
而
不
盡
理
想
。
茲
列
舉
數
項
說
明
如
下
﹒
.

1

洪
水
之
機
率
問
題

為
了
評
估
洪
水
的
損
害
成
本
，
必
須
對
大
小
不
同
之
洪
水
發
生
機
率
加
以
預
測
。
在
國
內
許
多
相
關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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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水
息
的
社
會
屁
本

sU 主要項目
「一一一一

有形
﹒產品、財產、生命的損失

﹒飲水原水水質惡化
L一一一一

無形
﹒生活品質惡化

﹒生態體系受損 ﹒土壤流失

有形
﹒產品價格上漲，消費者福利受損

﹒緊急進口產品，外匯損失

無形 ﹒災區人口及產業外移，影響社區發展

﹒受損設施與財產之重建

K 
﹒市容清潔重整 ﹒農地復耕

﹒災區民眾之庇護 ﹒水土保持之加強

﹒損害救濟之租稅的超額負擔

拉
﹒治山防洪之資本投資

﹒災區人口之撤遷

戚本類

直接

成本

間接

吉

成

損

成本

本

處理成

預防成



中
，
大
都
以
水
患
發
生
的
歷
史
資
料
做
為
建
立
機
率
的
基
礎
。
這
種
做
法
，
除
了
忽
略
了
洪
水
發
生
具
有
相
互

獨
立
的
特
性
(
例
如
今
年
發
生
一
次
百
年
洪
水
，
不
代
表
百
年
內
同
級
洪
水
不
會
再
發
生
)
，
而
且
也
容
易
扭
曲

已
經
發
生
之
同
級
洪
水
在
未
來
發
生
的
機
率
。
〈
泣

2

〉
事
實
上
，
要
更
客
觀
地
預
測
各
級
洪
水
發
生
的
頻
率
，

恐
須
配
合
水
文
、
水
工
、
氣
象
、
地
理
、
統
計
、
計
量
等
各
方
面
的
學
者
，
建
立
較
為
客
觀
而
不
受
特
定
事
項

扭
曲
的
預
測
模
型
。
然
而
，
此
一
最
基
本
的
工
作
猶
未
建
立
穩
固
。

2

損
害
的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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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般
水
利
工
程
計
畫
評
估
報
告
中
常
見
的
損
害
，
常
以
目
前
的
狀
況
做
為
分
析
的
基
礎
，
而
忽
略
了
工

程
竣
工
後
可
能
形
成
的
各
式
發
展
型
態
及
其
劃
造
出
來
的
效
益
。
換
言
之
，
水
患
損
害
未
能
充
分
顧
及
其
機
會

成
本
o

除
此
之
外
，
對
於
若
干
影
響
明
顯
的
間
接
成
本
也
常
常
予
以
忽
略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項
，
莫
過
於
水

患
期
間
因
蔬
菜
、
水
果
價
格
上
揚
對
消
費
者
剩
餘
所
帶
來
的
損
失
)
，
從
而
低
估
了
災
害
的
損
失
。
此
一
原
因
可

說
明
如
下
﹒
﹒
假
設
沒
有
災
害
發
生
時
的
供
需
曲
線
分
別
為
圖
七
中
的
間
的
與
開
口
，
而
市
場
均
衡
價
格
為
弓
，
均
衡

產
量
為
弓
。
若
水
災
發
生
後
使
產
量
驟
減
為
。
、
，
並
使
實
際
的
供
給
曲
線
成
為
咱
們
間
，
同
時
導
致
價
格
上
漲
為

可
。
此
時
，
即
可
以
h
V
M
)
、
均
勢
的
〉
所
代
表
的
面
積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剩
餘
的
損
失
，
並
以h
V
M
V
、
句
￡
〉
與k
v由
們
的
的
差

額
來
衡
量
生
產
者
剩
餘
的
變
動
。
事
實
上
，
將
此
二
項
加
總
，
即
可
得
水
患
在
產
品
市
場
上
所
創
造
的
間
接
社

會
成
本
(
等
於

h
v〉
們
的
所
代
表
的
面
積
)
。

3

盧
溝
產
品
損
害
的
補
償

目
前
本
省
已
訂
有
「
農
業
天
然
災
害
救
助
辦
法
了
但
在
補
助
或
救
濟
的
支
付
標
準
上
，
宜
有
適
當
的
準
則

才
可
，
否
則
不
但
無
法
治
本
，
甚
至
難
以
治
標
。
如
上
所
述
，
當
水
災
使
產
量
由
。
普
減
少
為Q
之
後
，
生
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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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Q* 產量

l誼l七 水忠所造成的消費-fi剩餘與生在1)剩餘的變動最



剩
餘
的
變
動
量
為

h
V
M
v
m
H
h
V
H
)

、
才
回
〉

h
v由
們
的
。
若h
v旬
的
〉
。
，
則
表
示
生
產
者
可
因
災
害
發
生
而
獲
利
，
反

之
則
代
表
有
利
潤
上
的
短
少
。
由
此
可
知
，
如
果
每
遇
災
害
發
生
即
給
予
生
產
者
救
助
的
做
法
，
不
見
得
師
出

有
名
，
只
有
當
h
V
M
)
的
〈
?
時
，
教
助
才
較
合
理
。
當
有
必
要
救
助
時
，
又
應
按
照
什
麼
標
準
給
付
呢
?
﹒
原
則
上

有
下
列
三
種
標
準
'
按
其
所
需
之
救
助
金
額
的
多
寡
依
序
說
明
如
下
﹒
.

仙
按
損
失
之
產
量
所
付
出
之
生
產
成
本
(
即

h
v們
心
、
勻
的
)
•• 

ω
按
生
產
者
在
原
有
價
格
水
準
(
即
可
)
因
災
害
所
造
成
之
剩
餘
的
減
少
量
(
即
抄
出
們
的
所
代
表
的
面
積
)

.• 

ω
按
生
產
剩
餘
的
減
少
金
額
(
即

l
b

旬
的
)
。

不
論
以
何
者
為
標
準
'
災
害
救
助
可
能
產
生
的
外
部
效
果
也
不
宜
忽
視
，
其
中
包
括
.. 

a
救
助
金
的
租
稅
超
額
負
擔

(
2
2
白
宮
門
已
g
c

肉
片
白
色
。
口
)

b

影
響
災
害
潛
在
區
之
民
眾
的
規
避
風
險
行
為
或
減
弱
其
配
合
土
地
利
用
管
制
的
意
願
'
從
而
使
防
災
效

果
大
打
折
扣
。
〈
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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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將
上
述
三
項
外
部
效
果
納
入
考
慮
，
則
實
際
的
補
貼
金
額
應
更
為
減
少
。
目
前
本
省
所
採
行
之
救
助

辦
法
雖
然
以
單
位
面
積
之
生
產
成
本
為
基
準
，
但
因
實
際
救
助
金
額
只
為
生
產
成
本
之
百
分
之
十
(
而
且
受
害

未
達
三
成
以
上
時
則
不
予
救
助
)
，
因
此
，
救
助
金
額
在
本
質
上
將
愈
接
近
上
述
第
二
種
或
第
三
種
標
準
'
這
對

於
價
格
波
動
不
大
的
稻
米
或
許
肯
稱
合
理
，
但
對
於
價
格
波
動
較
劇
的
蔬
果
而
昔
日
，
該
項
救
助
給
付
標
準
是
否

合
理
仍
有
可
議
之
處
，
也
許
真
正
應
得
到
補
償
的
是
消
費
者
呢
!

4

災
害
損
失
之
所
得
扣
除

我
國
與
其
他
許
多
國
家
一
樣
，
民
眾
或
商
家
因
水
害
而
有
財
產
損
失
時
，
可
由
應
稅
所
得
中
列
舉
扣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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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在
這
種
扣
除
方
式
下
，
對
損
失
成
本
相
當
而
所
得
水
準
不
同
的
受
害
者
而
言
，
將
會
得
到
不
同
額
度
的

利
得.• 

所
得
越
高
者
，
因
其
邊
際
稅
率
愈
高
，
故
實
得
利
益
將
大
於
邊
際
稅
率
低
的
受
害
人
。
這
種
差
別
待
遇

確
有
不
公
平
之
處
。

三
、
對
策
的
研
擬

了
般
而
言
，
水
患
的
治
理
在
策
略
上
有
三
種

•. 

ω
減
少
洪
水
之
易
患
性

(
m
C閏月
1
5
旦
司
)
，ω
減
少
洪
水

量
，
及
ω
減
少
洪
水
的
衝
擊
.• 

在
方
法
上
也
有
三
種
.. 

ω
結
構
法
草

5
2

月
巳
名
宵
。

m
n
y
)，ω
預
防
法

(
有2
g
z
z
m
H
C
H
)
2

月
訂
)
，
及
叫
整
合
法
(
-
D
R
嘴
巴
a
m
H
U曳
。
R
F
)。
〈
拉
回
〉

雖
然
政
府
曾
戮
力
採
行
多
項
治
山
防
洪
計
畫
，
以
減
少
水
患
的
影
響
，
但
在
制
度
面
與
策
略
上
仍
有
諸
多

亟
須
補
強
之
處
，
茲
列
舉
數
端
如
下
。

心
仆
在
制
度
方
面

l
按
各
地
區
之
歷
有
水
文
資
料
及
地
理
環
境
特
性
，
編
訂
並
公
告
不
同
等
級
的
水
患
警
戒
區
域
，
以
供
民

眾
及
施
政
的
參
考
。

Z

由
中
央
及
省
政
府
協
助
在
各
處
泛
洪
流
域
或
水
患
警
戒
區
設
置
區
域
性
的
治
山
防
洪
組
織
，
授
權
由
該

組
織
就
地
區
特
性
而
研
提
防
洪
規
劃
方
案
，
並
根
據
所
擬
之
規
劃
方
案
向
中
央
或
省
政
府
申
請
必
要
的
經
費
補

助
(
包
括
水
災
保
險
補
貼
、
流
域
整
治
工
程
經
費
)
，
同
時
也
可
考
慮
授
權
該
組
織
收
取
水
權
費
或
工
程
受
益
費
，



以
供
治
山
防
洪
或
集
水
區
治
理
所
需
之
經
費
。
這
種
「
地
方
自
治
化
」
的
方
式
可
藉
由
民
意
的
壓
力
，
迫
使
地

方
的
利
益
與
責
任
更
密
切
結
合
，
並
提
高
計
畫
的
可
行
性

c

丘
上
述
二
項
措
施
均
有
待
全
國
性
的
水
災
防
治
法
案
(
包
括
水
災
保
險
法
)
的
制
訂
。
這
種
法
案
的
創
制

可
參
考
美
國
、
加
拿
大
、
紐
西
蘭
等
國
的
成
功
經
驗
，
藉
使
防
洪
的
法
源
依
據
更
加
具
體
。
〈
一
在
五
〉

4

重
新
檢
討
目
前
防
洪
的
組
織
體
系
和
方
法
，
希
望
能
將
傳
統
性
的
架
構
轉
型
為
整
合
性
(
見
圖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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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在
策
略
方
面

1

減
少
洪
水
之
易
患
性

政
府
每
年
投
資
於
造
林
與
治
山
防
洪
的
經
費
已
經
十
分
龐
大
，
但
此
一
經
費
是
否
已
達
到
「
社
會
最
適
水

準
7

猶
未
可
知
，
因
此
，
在
經
費
需
求
面
仍
應
有
周
詳
的
評
估
，
才
可
望
真
正
使
治
山
防
洪
的
社
會
淨
效
益
最

大
化
。
此
外
，
對
個
別
的
治
山
防
洪
計
畫
也
應
有
客
觀
的
評
估
方
法
，
期
使
所
投
資
的
經
費
在
實
物
上
有
效
果
，

在
經
濟
上
有
效
率
，
在
成
本
與
效
益
的
歸
宿
與
分
配
上
有
公
平
。

Z

減
少
洪
水
量

除
了
更
積
極
進
行
造
林
、
水
土
保
持
等
工
作
外
，
吾
人
亦
應
考
慮
協
助
一
般
用
水
大
戶
(
指
用
水
集
約
的

廠
商
，
例
如
.. 

石
化
業
、
紡
織
業
、
食
品
業
、
造
紙
業
等
)
在
雨
季
時
昨
蓄
雨
水
，
一
方
面
可
減
少
地
面
逕
流

量
，
一
方
面
則
可
減
少
用
水
量
。
換
言
之
，
有
關
雨
水
利
用
技
術
的
研
究
、
發
展
、
與
推
廣
，
實
為
政
府
應
積

極
推
動
的
重
點
之
一
。
〈
芋

-
c

1

減
少
洪
水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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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論
詩
薛
》

焊
鏘
昔
日
叫

略
重
山
齊
布

爾
晦
略
岫

連
叫
輸
油
鹽

畫厚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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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
隅
吟
薛
》

扯扯

•• 

學+

~ 

在車

園

、f吋

啊
啊
盼
啤
酒
窩
熱
帶
瑟
發
州
州
也
知
增
幅
個
講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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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傳
統
的
結
構
法
之
外
，
下
列
幾
項
措
施
應
是
未
來
政
策
擬
訂
的
重
點
﹒
.

ω
在
考
慮
將
洪
水
易
患
性
特
高
而
又
處
於
環
境
感
地
帶
之
地
區
(
尤
其
是
地
層
下
陷
嚴
重
的
地
區
)
的
經

濟
活
動
外
移
，
使
其
遠
離
洪
水
的
威
脅
，
必
要
時
亦
可
立
法
授
權
特
定
的
主
管
機
關
進
行
該
區
域
之
土

地
的
收
購
，
以
轉
作
其
他
有
利
於
環
境
保
育
的
用
途
，
同
時
對
該
區
域
內
之
土
地
的
使
用
亦
應
有
更
嚴

格
的
管
制
方
法
。

ω
建
立
財
產
的
水
災
保
險
制
度
l
l

由
於
水
災
的
自
然
特
性
，
使
得
水
災
險
不
同
於
火
災
險
，
而
最
大
的

問
題
乃
在
於
行
政
成
本
與
費
率
皆
高
不
可
攀
，
為
此
，
大
部
分
國
家
都
採
高
額
補
貼
的
方
式
來
鼓
勵
民

眾
購
買
財
產
的
水
災
險
，
不
過
購
買
水
災
險
的
方
式
不
同
於
一
般
保
險
，
而
是
有
其
特
殊
的
規
定
與
目

標
，
茲
以
美
國
的
Z
叩
門
一og

二
」
C
C
已
門
口
的C
E
R
O

〉
且
為
例
，
說
明
主
要
原
則
如
下
.. 

﹒
各
級
政
府
必
須
向
住
宅
與
都
市
發
展
部
(
自
己
已
)
提
出
申
請
，
經
核
可
後
，
該
地
區
之
民
眾
才
能
購
買

由
自
己
已
所
補
貼
的
水
災
險
。
〈
一
在
七
〉

﹒
各
級
政
府
在
提
出
申
請
時
，
應
制
訂
相
關
法
律
，
以
確
保
泛
洪
區
內
不
會
再
有
受
害
潛
力
高
、
或
災
變

發
生
時
容
易
危
害
民
眾
健
康
與
安
全
之
各
種
開
發
計
畫
。

﹒
經
核
准
之
泛
洪
區
內
所
有
的
新
聞
發
計
畫
雖
然
也
可
申
請
水
災
保
險
，
但
均
不
能
得
到
出
口
口
的
保
費
補

貼
。

﹒
經
核
准
之
泛
洪
區
內
的
居
民
可
自
由
選
擇
是
否
購
買
水
災
險
，
但
未
購
買
者
，
將
無
法
獲
得
聯
邦
政
府

所
提
供
的
災
變
急
難
救
濟
。
〈
註
八
〉

雖
然
水
災
險
的
補
貼
政
策
會
加
重
政
府
的
財
政
負
擔
，
但
此
二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的
則
在
藉
此
誘
導
各
泛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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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的
相
關
單
位
積
極
研
擬
治
理
水
患
的
相
關
法
案
和
計
書
了
同
時
也
達
到
了
責
任
與
風
險
局
部
分
擔
的

效
果
。

四
、
結
語

猶
記
得
今
年
年
初
，
本
省
曾
體
驗
到
四
十
年
來
僅
見
嚴
重
乾
旱
，
但
事
隔
數
月
之
後
，
又
因
颱
風
暴
雨
連

番
來
龔
而
造
成
災
情
慘
重
的
水
患
，
因
此
，
不
免
令
人
對
「
節
約
用
水
」
與
「
防
範
水
患
」
之
間
何
者

為
重
的
問
題
而
感
迷
惑
。
綜
觀
世
界
各
地
，
出
現
此
種
狀
況
的
情
形
卻
十
分
普
遍
，
畢
竟
乾
早
與
水
患

純
屬
自
然
現
象
而
難
以
根
絕
，
貴
為
萬
物
之
靈
的
我
們
，
也
只
能
善
盡
人
事
而
聽
天
命
。

在
善
盡
人
事
方
面
，
我
們
在
策
略
上
可
從
減
少
洪
水
易
患
性
、
減
少
洪
水
逕
流
、
減
少
洪
水
衝
擊
等
三
個

方
向
去
研
擬
政
策
方
案
﹒
，
在
方
法
上
，
則
可
兼
籌
並
顧
結
構
法
、
預
防
法
、
及
整
合
法
。
欲
使
這
些
構

想
能
順
利
推
展
，
自
當
有
更
周
詳
的
洪
水
防
治
法
，
在
內
容
上
彙
總
與
森
林
、
水
利
、
土
地
利
用
有
關

之
管
制
規
定
，
並
建
立
「
地
方
自
治
化
」
式
的
防
洪
組
織
(
或
集
水
區
委
員
會
)
，
冀
藉
由
民
意
的
壓
力
，

促
使
防
洪
的
利
益
與
責
任
更
密
切
結
合
，
向
時
使
防
洪
的
投
資
支
出
在
實
物
上
有
效
果
，
在
經
濟
上
有

效
事
，
在
成
本
與
效
益
的
歸
宿
與
分
配
上
有
公
平
。

註

釋
〈1
〉
見
溫
清
光
(
氏
國
八
十
年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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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例
如
，
我
們
如
果
用
-
o
m
E
吧
。
但
品
。
口
的
分
配
來
分
析
美
國
明
州
在
一
九
五
0
年
已
存
在
之
歷
史
資
料
，
將
可
預
測
某

一
特
定
級
洪
水
只
可
能
在
當
時
起
算
二
O
O
0

年
內
發
生
一
次
，
但
隨
時
閥
的
經
過
，
不
同
級
別
的
洪
水
也
陸
續

發
生
，
因
此
，
若
改
用
一
九
七

0
年
的
歷
史
資
料
再
重
新
預
測
的
話
，
則
該
特
定
級
洪
水
發
生
的
機
率
將
成
為
每

九
十
五
年
一
次
。
然
而
，
從
自
然
界
的
角
度
來
說
，
該
級
洪
水
發
生
的
機
率
並
致
於
有
此
改
變
才
對
。

〈3
〉
氏
眾
反
對
水
災
區
域
劃
分
(
N
O皂
白
色
並
限
制
發
展
與
土
地
利
用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二

.• 

仙
侵
害
個
人
使
用
私
有
土

地
之
權
益
.• 

叫
擔
心
財
產
價
值
下
跌
。
若
因
第
一
項
原
因
而
解
除
管
制
，
則
氏
，
眾
在
災
害
發
生
時
要
求
救
劫
持

固
，
平
常
又
要
求
增
加
防
洪
投
資
支
出
。
第
二
項
原
因
即
使
成
真
，
但
經
區
域
劃
分
後
的
最
後
終
價
格
仍
可
能
大

於
劃
分
前
將
潛
在
損
失
資
本
化
所
得
之
實
質
價
格
，
此
外
，
區
位
劃
分
後
之
臨
近
土
地
可
能
反
而
上
漲
，
故
整
體

的
財
產
價
值
變
動
可
能
有
增
無
減
。

〈4

〉
所
謂
「
結
構
法
」

係
以
各
種
矯
正
性
的
方
法
(
包
給
建
水
庫
、
攔
河
瞄
准
、
防
洪
堤
，
引
水
道
﹒
集
水
區
整
治
、
及

其
他
防
洪
設
施
之
建
造
等
)
來
減
少
洪
水
量
及
其
影
響
，
旨
在
使
洪
水
遠
離
於
人
。
所
謂
「
預
防
法
」
則
係
設
法

先
使
人
遠
離
於
洪
水
，
包
括
泛
洪
警
戒
區
的
釗
分
、
及
於
區
內
管
制
建
築
、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及
閉
發
等
。
「
整
合

法
」
則
是
將
特
定
流
域
或
泛
洪
區
內
之
森
林
‘
水
及
土
地
之
經
發
與
管
理
予
以
垂
直
統

A口
，
並
由
特
定
組
織
統
籌

戰
司
該
區
域
內
所
有
防
洪
之
政
策
制
訂
、
執
行
、
資
源
利
用
與
經
營
、
及
財
源
之
規
釗
等
。

〈5
〉
美
國
早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即
通
過
了

E
o
o
a
m
u
o
E
S
}〉
2
.
並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通
過

2
缸
片
古
自
-
E
O
O
已
門
口
2
2

月
巾

〉
口
丹

一
九
七
三
年
通
過

E
S

已
巳
古
自
己

Z
M
V
Z
Z
立
古
口
〉

n
寸
，

加
拿
大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通
過

E
c
a
o

曲
目
且
常

閃
而
已E
n
門5

口
〉
2
.. 

給
西
蘭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通
過
司
缸
片
月

2

已
∞
。
巳
(
U
S
Z
『
s
t
o
D

〉
丘
。
在
這
些
法
案
下
，
大

都
成
立
了
區
域
性
的
防
洪
組
織
，
例
如
紐
西
蘭
成
立
了
的
。
口

(
U
g
m
m
2丘
吉
口
自
已
同

z
q
n

。
口
可
。
-
n
C
E
n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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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而
把g
a
n
E
n
v
g
m
D

再
回
。
但
且
間
，
前
者
綜
理
政
策
制
訂
、
防
洪
規
劃
方
案
之
審
核
、
提
供
地
區
性
之
水
土
保
持
、

河
川
管
制
、
排
水
、
研
究
發
展
、
資
料
收
集
、
調
查
、
示
範
工
程
等
工
作
所
需
之
經
費
、
泛
洪
區
之
土
地
的
收
購

及
使
用
管
制
等
任
務
.• 

後
者
則
負
責
防
洪
計
劃
之
研
捉
。

〈
6
〉
有
關
雨
水
的
利
用
，
在
許
多
國
家
已
有
相
當
成
熟
的
技
術
(
如
日
本
)
，
經
濟
-
一
部
目
前
也
委
託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能
資
所
進
行
相
關
的
研
究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欲
使
此
一
策
略
有
效
推
廣
，
仍
有
待
其
他
水
資
源
政
策
(
例
如
水

備
、
採
用
節
水
設
備
之
獎
勵
措
施
等
)
的
配
令
。

<

7
>

一
般
而
言
，
因
巴
巴
的
補
貼
率
高
速
八
十
五
1

九
十
%
之
間
，
換
言
之
•. 

實
際
的
保
費
費
率
約
只
十

1

十
五
%
o

〈8
〉
美
國
實
施
水
災
保
險
法
之
初
，
是
否
購
買
水
災
險
為
自
顧
性
，
但
在
後
來
的
修
正
案
中
，
則
已
改
為
強
制
性
。
因

此
，
區
域
性
之
防
洪
組
織
研
提
防
洪
計
畫
或
各
州
制
訂
防
洪
法
案
的
工
作
乃
成
為
不
可
避
免
的
任
務
。

參
考
資
料

l
切
z
n
v
z。
-
N﹒
同
﹒
〉
﹒(
E
O
S
-
P
E
n
-
-
g
o

叫
開
口
i
g
D
B

仿
口
同
丘
吉
個
口
阻m
m
g
m
2
.
Z
V可B
D

門
戶
口
。
白
色
「

z
z
x
n
z
-
Y
∞
-
(
E
c
e
-
-
丘
。
嘴
巴
且
看
皂
白
古
巴
血
肉
。B
S
Y
F
O
E
O
口
一
切
已
E
Z

口
可
Z
E

﹒

a
E
n
r
o『
戶
口m叫
‘
只
﹒
、
叫
，
﹒

m戶
口
已
「
〉
﹒
。
看
巾
口
戶
。
也A
H
)
.
〉
口
自
己
呂
已
c
n
再
戶
。
口g
c
z
σ

旦
開

D
i
g
口
自
巾
D
E
-
-
凹
的
口
而
少
戶
。
口
，

已
C
D
川

M
N
C
C丘
。
已
呵
。
.

4
ω
B
X
V
‘
民
﹒
己
的U
m
w
N
)
.
H
W
D
i
g

口
自
冊
里
皂
白
白
白
門
已
少H
K
C
E已g
u
H
N
D
C
H】
而
已
倒
何
﹒

5

溫
清
光
(
民
國
八
十
年
)
，
「
水
源
區
土
地
開
發
及
利
用
對
水
資
源
之
街
擊
」
'
水
的
關
懷
|
|
河
川
環
境
與
水
源
保
護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叢
書
，
頁
一
叩
開
六
至
于
一
士
一
。



水患何時了 250

n
b葉
俊
榮
(
氏
國
八
十
年
)
，
「
台
灣
地
區
水
資
源
管
理
的
法
律
革
新

•. 

集
水
區
管
理
法
立
法
的
勿
議
」
'
水
的
關
懷
|
l
i

河

川
環
境
與
水
源
保
護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叢
書
，
頁
八
十
至
九
三
。


